
武昌首义学院文件
院教〔2016〕85号


2016-2017学年度第一学期教学事故通报（五）

城市建设学院工管系外聘教师柯学其，在2015-2016学年度第2学期承担工造1401-1403班《工程经济学》课程，在成绩录入过程中，将工造1403班两名学生的成绩错录。

根据《武昌首义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（院教〔2016〕60号）文，附件一之第二条第十三款规定，认定为严重教学事故，解除事故责任人柯学其在城市建设学院的任职资格，并予以经济处罚4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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